
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1月

6日收到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实友”）的《关于减持珠海恒基达鑫

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触及 1%的整数倍的告知函》，珠海实友自 2025年 12月 31
日至2026年1月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700,000股，本次减持

股份的股份来源为珠海实友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的本公司股份。本次权益

变动后，珠海实友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568.4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 41.08%降至

40.91%，本次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普通股股票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恒基达鑫

上升□ 下降√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珠海市石花西路167号1801室

2025年12月31 日至2026年1月5日

珠海实友因实际经营需要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700,000股，上述减持股份为珠海实友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的股
份，减持的实施不会对本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减持股数（万股）

70

7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2492

有√ 无□

减持比例（%）

0.17%

0.17%

√
□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珠海实友

张辛聿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
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
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
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16,638.43

-

915

228.75

686.25

17,553.43

16,867.18

686.25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

41.08

-

2.26

0.57

1.69

43.34

41.65

1.69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16,568.43

-

915

228.75

686.25

17,483.43

16,797.18

686.25

√
□
□
□

占总股本比例
（%）

40.91

-

2.26

0.57

1.69

43.17

41.48

1.69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26-001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汶上县经济开发区金成路中段路北,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中心亚洲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

75

72,382,265

72,382,265

51.9460

51.9460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截至股权

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204.1139万股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何洪臣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候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366,942

比例（%）

99.9788

反对

票数

3,097

比例（%）

0.0042

弃权

票数

12,226

比例（%）

0.017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366,142

比例（%）

99.9777

反对

票数

3,097

比例（%）

0.0042

弃权

票数

13,026

比例（%）

0.018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562,607

比例（%）

99.8476

反对

票数

3097

比例（%）

0.0293

弃权

票数

13,026

比例（%）

0.12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讷敏、何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88663 证券简称：新风光 公告编号：2026-001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润股份”）于2026年1月6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出具的《关于增持

万润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书》，中国节能及其一致行动人中

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资本”）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变动触及 1%整数

倍。具体事项如下：

2025年 11月 26日，公司披露了《万润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中国节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

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增强投资者信

心，计划自2025年11月24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11月24日至2026年5月23日），以自有资

金及股票增持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

额不低于人民币3.65亿元、不高于7.30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2025年12月3日至2026年1月6日，中国节能以自有资金及股票增持专项贷款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7,504,211股；截至2026年1月6日收盘，中国节能持有公司股份

219,881,1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82%；中国节能一致行动人中节能资本持有公司股份 20,
100,3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中国节能及其一致行动人中节能资本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9,981,5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0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中国节能及其一致行动人中节能资本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变动触及1%
整数倍。

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万润股份

上升√ 下降□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宏业东路1号院25号楼

2025年12月3日至2026年1月6日

2025年12月3日至2026年1月6日期间，中国节能累计增持万润股份750.4211万股，中国节能及其一致行动人中节能资本合计
持有万润股份比例由25.19%增加至26.00%，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增持股数（万股）

750.4211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2643

有√ 无□

增持比例（%）

0.81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中国节能

中节能资本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增持万润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书》

是√ 否□
中国节能计划自2025年11月24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11月24日至2026年5月23日），以自有资金及股票增持专项贷款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持万润股份股票，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65亿元、不高于7.30亿元，详见2025年11月
26日万润股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万润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5）。截至2026年1月6日收盘，中国节能累计增持公司股份750.4211万股，增持计划正在履行中，增持情况与已
披露的增持计划一致。

是□ 否√

是□ 否√

750.4211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1,237.6951

2,010.0366

23,247.7317

23,247.7317

0

占总股本
比例(%)

23.01

2.18

25.19

25.19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1,988.1162

2,010.0366

23,998.1528

23,998.1528

0

0.81

占总股本
比例(%)

23.82

2.18

26.00

26.00

0

中国节能已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在上

述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上述增持主体增

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002643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4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暨增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1月6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1月

6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6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1号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郑芳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94人代表 494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16,318,0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001%。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1名股东，代表股份74,009,2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042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93 人，代表股份 42,308,8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577％。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92人，代表股份18,23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4.9393%。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5,645,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16％；

反对653,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2％；弃权18,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566,14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114％；反对653,954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55%；弃权 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

该议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5,644,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6％；

反对653,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1％；弃权20,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564,94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49%；反对653,854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49%；弃权 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2%。

该议案获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5,634,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24％；

反对653,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2％；弃权29,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555,44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28%；反对653,954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55%；弃权 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7%。

该议案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垯全、王念慈

3、结论性意见：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6-001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计划自2025年9月23日起6个月内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90万元（含）且不超

过 266万元（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4）。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本次增持情况 上述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共计增持公司股份10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31%。自本次增

持计划披露以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累计增持18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42%，增持股份金额共计192.48万元，已经达到增持

计划增持股份金额的下限。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董事：吴旭峰、肖立松、万泽湘、丁光旭
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旭东、赵敏前、刘洋、许海军、尚庆旺、戴亮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本次增持前吴旭峰持有200,000股，肖立松持有190,000股,万泽湘持有102,000股，丁光旭持有160,000 股，张旭东持有160,
000 股，赵敏前持有120,000 股，刘洋持有96,000 股，许海军持有0股，尚庆旺持有120,000 股，戴亮持有100,000 股。

持股比例分别为：吴旭峰0.0256%、肖立松0.0243%、万泽湘0.0130%、丁光旭0.0205%、张旭东0.0205%、赵敏前0.0154%、刘洋
0.0123%、许海军0.0000%、尚庆旺0.0154%、戴亮0.0128%。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吴旭峰

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3日～2026年3月22日

100万元～140万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33,600股

34.34万元

0.0043%

100.31万元

99,600股

0.0127%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肖立松

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3日～2026年3月22日

10万元～14万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5日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10,000股

10.23万元

0.0013%

10.23万元

10,000股

0.0013%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万泽湘

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3日～2026年3月22日

10万元～14万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9,900股

10.24万元

0.0013%

10.24万元

9,900股

0.0013%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丁光旭

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3日～2026年3月22日

10万元～14万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9,800股

10.05万元

0.0013%

10.05万元

9,800股

0.0013%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张旭东

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3日～2026年3月22日

10万元～14万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9,800股

10.02万元

0.0013%

10.02万元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9,800股

0.0013%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赵敏前

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3日～2026年3月22日

10万元～14万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9,800股

10.02万元

0.0013%

10.02万元

9,800股

0.0013%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刘洋

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3日～2026年3月22日

10万元～14万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0股

0

0

10.25万元

9,900股

0.0013%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许海军

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3日～2026年3月22日

10万元～14万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5,900股

6.07万元

0.0008%

11.06万元

10,900股

0.0014%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尚庆旺

2025年9月23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2025年9月23日～2026年3月22日

10万元～14万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10,000股

10.22万元

0.0013%

10.22万元

10,000股

0.0013%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戴亮

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3日～2026年3月22日

10万元～14万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3,600股

3.68万元

0.0005%

10.10万元

9,800股

0.0013%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二）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 50% □是

√否

（三）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风险提示 无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8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3299 证券简称：苏盐井神 公告编号：2026-001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偏离基本面，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股票交易近期涨幅较大

公司股票自2025年12月18日至今，累计涨幅23.27%，其中三个交易日涨停。公司目前

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股价短期内上涨过快，脱离基本面，存在下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5年11月21日披露了《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

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4），南昌中院对公司启动预重整，不代

表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南昌中院关于受理

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即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均

存在不确定性，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三、公司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因2024年度净利润为负，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公司股票于 2025年 5月 6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同时，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收入确认、募集资金管

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重大缺陷。

公司2025年1-9月营业收入为22,682.2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571.61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等相关规定，如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

入低于3亿元且利润总额、扣非前后净利润三者孰低者为负值，或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或

内部控制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在2025年年报披露后终止上市。预

重整或后续重整程序的推进，并不构成对公司2025年度业绩产生促进或实质性改进作用。

四、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均处于被立案调查阶段

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

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252025003号）。因公司涉嫌年报等定期报告财务数据虚假披露

等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

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于2025年9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

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252025005号）。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廖志远

先生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

定。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

项（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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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

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尹洪卫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25,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37%）被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5
日14:00时至2026年1月6日14:00时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司法拍卖。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显示的拍卖结果，2026年1月5日14:00时至2026年1月6日

14:00时止所进行司法拍卖的尹洪卫先生持有的25,000,000股公司股份因无人出价已流拍。

二、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被司法拍卖的公司股份后续是否会被相关法院继续执行其他司法程序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本次司法拍卖流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截至 2026 年 1 月 5 日，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1,291,6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6%。尹洪卫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股东尹洪卫先生本次持有

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截至2026年1月5日，尹洪卫累计被冻结101,291,617股，累计被轮候冻结732,889,104
股，因诉讼较多且有多轮轮候查封，尹洪卫持有的股份后续可能被司法处置。

4、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9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138），后续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10%）将继续被司法拍卖。

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的规定

并结合现行的司法处置实践，如冻结的股票数量、价值较大，分拆处置有利于拍卖成功且更有

利于变价。未来如发生尹洪卫所持股份继续被司法处置的情形，公司将及时公告。

6、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司法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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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流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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